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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泰新光”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规定，对海泰新光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提高公司对医疗器械行业上下游整合能力，拟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

金认缴出资 2,500万元人民币，与普通合伙人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青岛德丰杰）、有限合伙人海南德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市引

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市科技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科

创母基金”）、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高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成立青岛德丰杰龙脉医疗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名

称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标的基金”或“基金”）。全体合伙人的全部认

缴出资额为 3亿元人民币，首次出资额为认缴额的 20%，交付期限为本基金营业

执照签发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 

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南德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及基金

管理人海南德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李广新

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南德鼎

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德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

司的关联法人，本次投资为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投资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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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未发生过同类

关联交易，与其他关联方亦未发生过同类关联交易。除本次共同投资事项外，公

司与上述关联方在过去 12个月内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公司未对其他投资人承担保底收益、退出担保等或有义务。 

二、关联方、基金管理人及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 关联方、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1、关联方关系介绍 

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南德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及基金

管理人海南德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李广新

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实际控制人。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海南德鼎创新投资有限公

司和海南德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2、关联方基本情况 

（1）普通合伙人：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4MA958HN39L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青岛国家高新区火炬路 100号 D座康复产业孵化器 306室 

成立日期：2021-11-08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龙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咨询策划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李广新为公

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

人。 

（2）有限合伙人：海南德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FWMY1K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2322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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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大道 32 号复兴城 A1 区

A5002-890 号 

成立日期：2016-11-09 

法定代表人：李广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互联网数据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

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

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一般经营项目

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海南德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广新为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 

（3）基金管理人：海南德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969934U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滨海街道滨海大道 32 号复兴城 A1 区

A5002-892 号 

成立日期：2016-01-28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龙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也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P1034458 

与公司关系：海南德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

制人李广新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德丰杰龙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实际控制人。 

（二） 非关联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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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岛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15 号全球(青岛)创投风投中心 2002

室 

法定代表人：徐惠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青岛市科技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15 号青岛金融中心大厦 26 层 26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科技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200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核准，不得从事融资担保、吸收存款、代客理财等金融

业务），投资咨询（非证券类业务），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东阳市横店江南路 399号 

法定代表人：祝方猛 

注册资本：117852.34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医药行业投资，网络投资，股权投资管理，生物制药技术的研究、

开发、转让，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4、青岛高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智力岛路 1号创业大厦 B 座 2006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青岛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青岛德丰杰龙脉医疗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暂定名，最终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41193501-c4987846144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337968417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094930751-c44220278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27032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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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商注册为准） 

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基金注册地：青岛国家高新区火炬路 100号 D座康复产业孵化器 301-2（以

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基金规模：拟设立基金目标规模 3亿元，以货币方式出资。 

各投资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出资金额 份额比例（%） 出资方式 

1 青岛德丰杰龙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600 2.00 货币 

2 海南德鼎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510 28.37 货币 

3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500 8.33 货币 

4 青岛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950 6.50 货币 

5 
青岛市科技创新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人 9,000 30.00 货币 

6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10.00 货币 

7 
青岛高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人 4,440 14.80 货币 

注： 

1、标的基金尚处于设立阶段，其他社会募资方及其他各投资人实际持有标的基金的份额比

例以最终募集完成情况为准。 

2、青岛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与青岛高新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称

为“引导基金”。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条款 

(一) 出资方式： 

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均以货币人民币出资。 

(二) 基金规模： 

全体合伙人的全部认缴出资额为 3亿元人民币。 

(三) 存续期间： 

本基金经营期限（即合伙存续期限）为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营业执照签发日）

起 7年。期限届满，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存续期（回收期）可适当予以

延长，但原则上不超过 10 年。无论如何，合伙企业的存续期不得超过科创母基

金的存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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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投资方向及策略 

本基金聚焦硬科技、对标科创板，投资于战略性新兴领域，重点投资于医疗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医疗、高技术医疗器械、创新药等医疗领域，且投资于该约定

产业领域的比例不得低于基金规模的 60%。 

(五) 投资基金管理模式 

1、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身

份不得相互转变。 

2、基金合伙人会议：由基金全体合伙人共同组成，是基金最高权力机构。 

合伙人会议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表决。合伙人会议必须有引导基金、科创母基

金参加，且所持表决权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的合伙人共同出席方可召开。 

3、本基金设投资决策委员会，由 4（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委派代表三名、科

创母基金委派代表一名）人组成，其中应包括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委派的关

键人士，成员由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推荐并报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 

4、利润分配安排方式 

合伙企业可分配资金的分配原则为“先回本后分利，先有限合伙人后普通合

伙人”。合伙人所取得的分配权益首先作为其出资本金填平其实缴出资额，剩余

部分作为合伙人的投资净收益计算。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投资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额度较小，在

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提下有利于拓展公司投资渠道，不会影响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不会对当期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的相关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1、2022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李忠强回避表决。 

2、2022 年 4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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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我们已经详细审阅《关于公司

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及相关资料，关联方与公司共同投资，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认为该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具有相关性和协同性，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关于公司参

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将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符合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与公司主营业务具

有相关性和协同性，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且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按照规定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我们同意公司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情况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

司的长远发展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医疗产业基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 

七、风险分析  

（一）本产业基金仍处于筹备设立阶段，后续尚需履行行政审批部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协会等的登记注册、备案等手续，具体设立和开始投资运作的时间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基金各发起方、参与方尚未签订合伙协议，具体条款以最终各方签署的正

式合同文本为准；产业基金后续能否按预期募集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三）产业基金未来所投资的项目可能受到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

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或亏

损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参与发起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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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

的独立意见，相关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参与发起设立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